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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立法逐步健全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法治保障。2024年 9月，

《军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浙江省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条例》《上海市绿色

建筑条例》相继发布，《广东省促进粤港澳气象合作发展条例》《广东省实

施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保障条例》两个条例的计划出台已于广东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绿色低碳转型相关立法的不断健全有助于明

确各方权责，促进绿色转型发展相关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形成，从而引导资金

流入绿色领域和高耗能行业低碳转型领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助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和绿色化升级，带

动绿色资金需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国务院

着眼于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新设备相比陈旧社保往往具有

节能、环保、绿色等特征，通过引入绿色产能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今年 2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大规模设备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更

新作出了详细部署，在此之后相关政策频频出台，今年 6 月中央财政发布实

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7 月国务院安排 3000 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

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本月发布的《关于促

进非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的通知》更是

提出非银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和领会本次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的重大意义；《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的若干措施》亦提及要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建议金

融机构高度重视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带来的绿色资金需求，通

过创新绿色金融产品解决非标准化的设备更新的资金需求，通过发行绿色债

券等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同时需关注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

水平和相关转型标准及市场准入门槛的差距。 

我国加强绿色金融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议关注国际绿色金融相关投资机

会。以中非合作为例，《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

言》指出，中方将支持非洲国家更好利用光伏、水电、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进一步扩大在节能技术、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等低排放项目对非

投资规模，助力非洲国家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发展绿氢和核能。 

 

 

 
 

风险提示： 1、政策实施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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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政策动态 

1.1 国际绿色金融相关政策 

9 月 4 日至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53 个非洲国家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协商一致通过

《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简称《北京宣言》）。《北京宣言》

提出，中非将继续维护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反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以应对气

候变化和保护环境为由采取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并致力于打造安全稳定的关键矿产

供应链。《北京宣言》还提出，中方将支持非洲国家更好利用光伏、水电、风能等可再生能

源，进一步扩大在节能技术、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等低排放项目的对非投资规模。 

9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西班牙王国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关

于绿色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签署。双方将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循环经济、水资源管理等

重点领域，开展政策对话、经验分享、技术交流、项目合作，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 

9月 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关于建立绿色转型对话的联合声明》发布，中挪双

方将就以下议题协调开展对话：努力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公平公正有序地向可再生能源及

低排放解决方案转型；通过可持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储存温室气体，修复和保护生物多

样性；可持续海洋管理和绿色航运；塑料污染及与塑料污染相关的国际文书；循环经济和可

持续绿色价值链。 

9月 23日，新加坡交易所（简称 SGX）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规则，从 2025财年开

始，强制性气候报告开始纳入《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ISSB）中的气候相关

要求，范围一和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量需披露，范围三排放量暂不要求披露，其他核心内容

将遵循“不披露就解释”原则。从 2026 财年开始，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核心内容将被强制披

露，可持续发展报告需与年度报告一同发布，但对已进行外部鉴证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在财务

年度结束后的五个月之内发布；对于大型发行人将强制披露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 

1.2 国内绿色金融政策 

9月 8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简称《条例》）。

《条例》明确军队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衔接国家政策法规，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时限、

审批权限以及环评力量等事项作出调整，细化军事活动、军事设施、军事装备等方面的生态

环境保护要求，为实现生态环境效益与军事效益协调统一提供制度保障。 

9月 1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提出“提高政治站位、发挥特色功

能、加强贯通融合”三个总体要求，鼓励金融租赁公司发挥融资租赁专业优势，以融资租赁

方式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鼓励财务公司支持集团客户设备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鼓

励消费金融公司提升消费信贷便利，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鼓励汽车金融公司和经营汽车金

融业务的财务公司加大汽车金融服务，支持汽车以旧换新。《通知》要求非银机构完善内部

管理体制机制，要求金融监管局加大监管政策支持力度。 

9 月 12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交通运输行业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2024 年度）》（简称

《目录》），《目录》发布公路、航道及港口、道路运输和船舶运输等 4 个领域 27 项技术，

包括绿色低碳高速公路柔性互联智慧能源微网与隧道全直流化技术、港口能源与碳管理系统

技术、绍兴市交通碳达峰重货领域碳效码应用、甩挂物流数字化平台碳足迹技术应用、集装

箱式电源在船舶动力系统的应用技术等，《目录》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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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4日，《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若干措施》）发

布。《若干措施》指出，要发挥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围绕支持绿色发展、

优化环境准入、优化环境执法、加大政策支持等 4 个方面部署 19 项重点任务，包括促进绿

色低碳转型、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支持参与环境权益交易等。 

9月 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民航局启动可持续航空燃料（简称“SAF”）应用试点，

统筹推进我国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试点分两阶段实施，将围绕供油保障、油品质量监控、

效果评估、机制标准建设等关键领域同步开展研究探索。第一阶段为 2024 年 9 月至 12 月，

从 9 月 19 日起，国航、东航、南航从北京大兴、成都双流、郑州新郑、宁波栎社机场起飞

的 12 个航班将正式加注 SAF。第二阶段为 2025 年全年，参与单位将逐步增加。试点期间

所用 SAF 均已获得民航局适航认证，民航局指导中国航油严格油品质量管控。SAF 是以可

再生资源或废弃物为原料制成的航空燃料，可与现有航空器和民航基础设施良好兼容。 

9月 19日，国家疾控局等 13部门发布《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2024—2030年）》

（简称《方案》），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提出的“全面推进气候变化健康适

应行动”部署要求。《方案》明确了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策略，提出到 2025年，健全完善

多部门气候变化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构建气候变化与健康相关政策和标准框架；到 2030

年，气候变化与健康相关政策和标准体系基本形成，提出了完善多部门协作机制、相关政策

和标准体系等 10项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的重点任务。 

9月 24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以高水平保护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实施意见》（简称

《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牢牢把握中部地区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

全、产业安全和生态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支持区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深化大气污

染治理，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加大土壤和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力度，加强固体废物和危

险废物治理，维护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支撑保障。 

9月 29日，发改委等六部委发布《关于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简称《意见》）。

《意见》对煤炭开发、生产、储运、使用体系建设提出 15 项发展意见，目标是到 2030 年，

煤炭绿色智能开发能力明显增强，生产能耗强度逐步下降，储运结构持续优化，商品煤质量

稳步提高，重点领域用煤效能和清洁化水平全面提升，与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

展相适应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体系基本建成。 

 

9 月 3 日，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粤港澳大湾区专项立法计划，拟在 2025 年、

2027年分别制定地方性法规《广东省促进粤港澳气象合作发展条例》、《广东省实施粤港澳

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保障条例》，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法治保障。 

9 月 4 日，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用水权交易管理指南（试行）》的通知，规范上

海市用水权交易，明确用水权交易内容、交易主体、交易市场、风险管理、信息安全和监督

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9月 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河南省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实施方

案的通知》，提出“努力实现全省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绿色债券发行

规模稳步增长，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到 2030 年，在全省基本建成组

织体系完备、基础设施完善、产品服务丰富、政策支持有力、安全稳定运行的绿色金融服务

体系”的发展要求。 

9月 12日，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委员会、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河南监管局

发布《河南省绿色金融产品手册》，该手册收录了河南省金融机构 113个融资产品，便于企

业更直观、高效地了解绿色金融产品特点、条件、流程、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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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2024—2027年）》，

提出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循环经济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方向，完善技术创新、金

融支撑、能源市场、碳定价制、财政保障和价格机制、产业培育、绿色低碳管理和社会参与

等八个方面的机制创新和保障措施，并明确重点应用场景清单，加快培育重点绿色低碳产业。 

9月 16日，香港会计师公会征求《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S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

般要求（HKFRS S1）》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S2号——气候相关披露（HKFRS S2）》两

个文件的公众意见，截止咨询日期为 2024年 10月 27 日。 

9月 27日，《浙江省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条例》（简称《条例》）通过，自 2025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条例》提出从建立区域碳排放预算管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完善温

室气体排放 MRV 等制度、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评价、完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

探索建立省域碳普惠减排交易机制等方面加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基础能力建设，并对生

态系统碳汇、清洁能源、绿色生产、低碳生活和支撑保障等方面制定相关绿色低碳转型政策。 

9月 30日，《上海市绿色建筑条例》发布，该条例包括总则、规划和建设、运行和绿色改造、

激励和保障、法律责任和附则等 6 章共计 46 条规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条例

指出，鼓励金融机构通过提供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式，支

持绿色建筑发展；鼓励开发建筑领域碳减排项目和场景，将碳减排行为进行量化并赋予价值，

运用商业激励、市场交易等方式，推动实现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 

 

第二部分 绿色金融产品动态 

2.1 绿色信贷 

截至 2024年 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34.8万亿元，同比增长 28.5%，其中投

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的贷款余额为 28.95 万亿元，占比

83.29%。6月末，碳减排支持工具余额 5478 亿元，累计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超 1.1

万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余额为 2194亿元。 

 

图表 1：金融机构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投向及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五矿证券研究所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20
18

-1
2

20
19

-0
3

20
19

-0
6

20
19

-0
9

20
19

-1
2

20
20

-0
3

20
20

-0
6

20
20

-0
9

20
20

-1
2

20
21

-0
3

20
21

-0
6

20
21

-0
9

20
21

-1
2

20
22

-0
3

20
22

-0
6

20
22

-0
9

20
22

-1
2

20
23

-0
3

20
23

-0
6

20
23

-0
9

20
23

-1
2

20
24

-0
3

20
24

-0
6

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 其他产业

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Page  6 / 16 

 

[Table_Page] 非银金融 

2024年 10月 17日 

 
图表 2：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五矿证券研究所 

 

2.2 绿色债券 

2024 年 9 月，绿色债券新增发行金额 548.38 亿元，发行数量 52 只，发行金额环比下降

48.21%，主要是 8月中信银行和国开行分别发行 200 亿元、120 亿元的绿色金融债，9 月无

单笔超过 100亿元的绿色金融债发行。截至 2024 年 9月末，当年累计发行绿色债券 4697.39

亿元，发行数量 473只。 

 

图表 3：绿色债券发行情况（亿元，只）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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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年 8月 31 日，经中国金融学会绿金委认证的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符合中欧《共同

分类目录》的中国绿色债券共 340只。其中，处于存续期的绿色债券 250只，占银行间市场

全部存量绿色债券的 24.51%；发行规模 3722.01 亿元，占银行间市场全部存量绿色债券的

22.42%。存续期绿色债券主体评级为AAA、AA+、AA及无评级的发行规模占比分别为90.4%、

3.7%、5.8%；募集资金投向前三的活动分别为：H1.1城乡公共交通系统建设与运营（29.4%）、

D1.3风力发电（26.4%）、D1.5 水力发电（18.1%）。（数据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图表 4：2024 年各月银行间市场新发行绿债符合中欧《共同分类目录》的绿债情况（亿元，只）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五矿证券研究所 

 

2.3 ESG基金 

2024 年 9 月，新成立 ESG 公募基金 23 只，环比增长 130.00%，规模合计 224.59 亿元，

环比增长 166.91%。其中，新成立 ESG 策略基金规模占总规模的比重为 94.98%（213.32

亿元），数量占总数量的比重为 78.26%（18只）。从投资类型看，新成立 ESG 基金以被动

指数型基金为主，规模占比 86.37%，数量占比 47.83%；其次，混合型 FOF 基金和偏股混

合型基金规模占比分别为 7.42%和 5.13%，数量占比 13.04%和 26.09%，普通股票型基金和

中长期纯债型基金规模占比均不超过 1%。2024 年 9月，无 ESG私募基金成立。 

 

图表 5：新成立 ESG基金规模和数量（亿元，只）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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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2024 年 9 月新成立ESG基金投资类型情况（外环为数量占比，内环为规模占比）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2.4 ESG银行理财 

2024年 9月，新成立 ESG银行理财产品 76 只，其中 ESG主题银行理财产品 19 只，占比

25.00%，泛 ESG 银行理财产品以社会责任主题银行理财为主，新发行数量 49 只，占比

64.47%，环境主题银行理财发行 8 只，占比 10.53%。相比于上月，新成立 ESG 银行理财

产品数量小幅增长，增幅为 10.14%。截至 2024 年 9月末，新成立 ESG 银行理财产品累计

为 417只。 

 

图表 7：ESG银行理财数量（只）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2.5 绿色指数 

9 月 5 日，上海清算所与光大理财发布上海清算所绿色科创优选债券指数（指数代码

SCH00922），该指数以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内外主要绿色债券标准的绿色债券及专项科创

票据、科技创新公司债为样本券，可作为投资绿色及科创债券的业绩比较基准和投资标的。

基准日为 2021年 1月 4 日，基点值为 100。截至 2024 年 9 月 30日，指数样本券 835 只，

指数总市值 16275.7302亿元，样本券平均收益率 2.0982%，平均修正久期 1.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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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上海清算所发布上海清算所绿色低碳主题债券指数（指数代码 SCH00925），该

指数以募集资金用于推动环境效益、区域发展、社会责任等项目的债券以及清洁能源、清洁

交通、可持续建筑、工业低碳改造等绿色项目行业发行人所发行的深度低碳债券为样本券，

可作为投资绿色及深度低碳债券的业绩比较基准和投资标的。指数基准日为 2021 年 1 月 4

日，基点值为 100。截至 2024 年 9 月 30日，指数样本券 1433只，指数总市值 21109.7931

亿元，样本券平均收益率 2.2881%，平均修正久期 1.8019。 

 

2.6 绿色保险 

绿色保险是指保险业在环境资源保护与社会治理、绿色产业运行和绿色生活消费等方面提供

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等经济行为的统称。2024 年上半年，中国太保、中国平安、中国人寿、

中国人保和新华保险 5家上市保险公司绿色投资约 7178.63亿元，其中中国人寿的绿色投资

金额最大，为 4700亿元。2024年上半年，中国人保以 111.9 万亿元绿色保险保额位居第一，

中国太保和中国人寿绿色保险保额分别为 56.1万亿、5729.23亿元，中国平安绿色保险原保

险保费收入 236.05亿元。 

 
图表 8：五家上市保险公司 2024 年上半年绿色保险保额与绿色投资情况（万亿，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上市公司年报和半年报公告整理（图中新华保险、中国平安保额为 2023年数据）, 五矿证券研究所 

 

2.7 环境权益融资工具 

2.7.1 用水权交易 

用水权交易包括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交易和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2024 年 9月，用水权交

易总成交量 6946.02万m3，总成交金额 720.57 万元，环比分别为+189.07%、-57.96%，平

均成交均价 0.10元/m3，成交单数 564单。其中，区域取水权交易、取水权交易和灌溉用户

交易成交量分别为 1600.00m3、5186.75m3和 179.00m3，成交金额分别为 16.00万元、696.08

万元、159.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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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2024 年月度用水权成交量结构分布和成交单数情况（万m3，单） 

 
资料来源：中国水权交易所, 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10：2024 年月度用水权成交金额和平均成交价格（万元，元/m3） 

 
资料来源：中国水权交易所, 五矿证券研究所 

 

2.7.2 排污权交易 

2024 年 9 月，陕西省排污权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分别为 641.17 吨和 518.87 万元，江苏省排

污权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分别为 1190.94 吨和 102.02 万元，浙江省排污权成交量和成交金额

分别为 906.82 吨和 3509.46 万元，福建省排污权成交量为 40.33 吨，宁夏仅有 1 笔排污权

成交，标的为氨氮，成交量 0.098 吨，成交单价 37000 元/吨。分品种看，4 省 SO2、NOx、

COD、氨氮和 TP 成交量分别为 430.14 吨、1109.12 吨、1158.65 吨、76.84 吨和 4.50 吨，

且各省同一品种排污权的成交单价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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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2024 年 9 月陕西省排污权交易情况（吨，元/吨）  图表 12：2024 年 9 月江苏省排污权交易情况（吨，元/吨） 

 

 

 
资料来源：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江苏省排污总量指标储备和交易管理库, 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13：2024 年 9 月福建省排污权交易情况（吨，元/吨）  图表 14：2024 年 9 月浙江省排污权交易情况（吨，元/吨） 

 

 

 

资料来源：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浙江省排污权交易网, 五矿证券研究所 

 

2.7.3 用能权交易 

用能权是指在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的前提下，用能单位经核发或者交易取得的，允许其

使用的年度综合能源消费量的权利。2016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

点方案》后，明确浙江省、福建省、河南省、四川省作为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2024

年 9月，陕西首批用能权交易完成，成交总额 1182万元。其他试点无交易。 

 

2.8 天气衍生品 

2.8.1 国际天气衍生品——CME温度指数衍生品简介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 Group）是全球最大的天气衍生品交易市场，合约类型包括月度制

热指数（HDD）、月度制冷指数（CDD）、月度累积平均温度指数（CAT）的期货和期权合

约，合约城市包括芝加哥、纽约、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东京、休斯顿、费城、波士顿、

亚特兰大、辛辛那提、拉斯维加斯等。美国城市合约标的包括 CDD指数（夏季月份）和 HDD

指数（冬季月份），欧洲城市合约标的为 CAT指数（夏季月份）和 HDD 指数（冬季月份），

而东京所有合约均采用 CAT 指数。巴黎、埃森和阿姆斯特丹以欧元计价，伦敦以英镑计价，

东京以日元计价，所有美国城市以美元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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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热指数为：HDDt = Max（0，65°F - 日平均气温），月度制热指数为：HDD = ∑ HDDt 

日制冷指数为：CDDt = Max（0，日平均温度 - 65°F），月度制冷指数为：CDD = ∑ CDDt 

月度累积平均温度指数（CAT）为特定自然月日平均温度的累积温度。 

季节性合约（Seasonal Strips）为多个月份累计 HDD/CDD 指数，包括 HDD/CAT 季节性合

约（11月-3月&12月-2 月）和 CDD/CAT 季节性合约（5月-9月&7月-8 月）。 

从 2019 年至 2023 年 CME 天气期货和期权合约未平仓量看，CME 天气期货和期权合约的

需求量逐年上升，说明市场参与者对气候风险管理的需求在增加。 

 

图表 15：2019-2023 年 CME天气期货和期权合约未平仓量 

 

资料来源：CME, 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16：部分 CME温度指数合约 

项目 美国月度 CDD指数合约 欧洲月度 HDD指数合约 欧洲月度 CAT指数合约 

合约价值 美国月度 CDD指数合约 

20 英镑乘以 CME 欧洲 HDD 指数

（伦敦希思罗机场）；20 欧元乘以

CME欧洲 HDD指数（其他地点） 

20英镑乘以CME欧洲CAT指数（伦

敦希思罗机场）；20 欧元乘以CME

欧洲 CAT指数（其他地点） 

最小价格波动 ＄20/指数点 £20/指数点； €20/指数点 

上市合约 
5 月、6 月、7 月、8月、

9 月及 10 月和 4 月 
11 月、12 月、1 月、2月和 3 月 5 月、6 月、7 月、8月和 9 月 

结算方式 现金结算 

交易时间 星期日 5:00p.m.-星期五 3:15p.m；每日交易暂停时间为 3:15p.m.-5:00p.m. 

资料来源：CME官网, 五矿证券研究所 

 

2.8.2 国内温度指数介绍——以大商所为例 

中央气象台-大商所温度指数由中国气象中心与大连商品交易所共同编制，反映我国主要城市

温度变化情况，为相关温度敏感行业提供直观、全面的信息。大商所温度指数包括三类：日

平均温度指数（DAT指数）、月度累积平均温度指数（CAT）和月度制热（HDD）/制冷指数

（CDD），其中日平均温度指数衡量特定自然日的日内平均温度，月度累积平均温度指数反

映特定自然月的累积温度，月度制热/制冷指数反映特定自然月温度累计向上或向下偏离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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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波动程度。大商所温度指数的单位均为摄氏度。 

今年，在大商所的指导下，由招商期货、中国人寿财险公司（湖北）、天韧科技共同设计开

发了以“中央气象台—大商所温度指数”为标的的“寒潮及降水指数保险+天气衍生品”。通

过该项目，茶农向保险公司购买寒潮及降水指数保险后，寒潮、干旱带来的风险将得到有效

降低，当温度、降水达到合约约定阈值时，保险公司将按照规定向农户支付赔款。保险公司

为对冲风险，与期货公司签订基于未来温度及降水的场外期权合约，一旦温度或降水超出设

定水平，合约就会生效，期货公司将向保险公司支付相应资金用于赔付给农户，缓解保险公

司的赔付压力。期货公司面临的风险，则会通过金融市场，向因降温、干旱而获益的企业进

行再转移。【来源：深圳市绿色金融协会】 

 

图表 17：2024 年 9 月部分城市日平均温度指数（DAT）走势  图表 18：2024 年 9 月部分城市月度制热指数（HDD）走势 

 

 

 

资料来源：大商所,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大商所, 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19：2024 年 9 月部分城市月度制冷指数（CDD）走势  图表 20：2024 年 9 月部分月度累积平均温度指数（CAT）走势 

 

 

 

资料来源：大商所,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大商所, 五矿证券研究所 

 

第三部分 新闻动态 

9 月 1 日，中国气象局金融气象重点创新团队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合作推出中国金融气象指

数与服务平台，将为金融及气象敏感型行业管控气象风险、趋利避害、提升决策能力等提供

便捷、有效的工具，促进气象部门更好地服务金融行业，形成气象服务金融的新质生产力。

【来源：中国金融气象指数与服务平台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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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4日，哈尔滨银行落地全国首笔“ESG挂钩数据资产质押贷款”项目，协助区域内优质

客户在“全国数据资产登记服务平台”进行数据资产登记及入表，将企业数据资产作为增信

措施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登记公示系统进行质押登记。总授信金额 1000 万元人民币，

贷款利率与企业主要经营及社会责任（ESG）指标挂钩进行“阶梯定价”，贷款的部分比例

资金将限定用于企业互联网平台的运营、升级等数字化建设，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来

源：哈尔滨银行官网】 

9月 9日，广东省政府首次赴香港开展地方政府债券境外发行路演，预计发行规模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包括 2 年、3 年和 5 年，其中 2 年期债券用于广州市南沙区项目，3

年期债券用于珠三角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5 年期债券为绿色债券、用于绿色项目。【来

源：广州绿色金融协会】 

9月 10日，《广东省陶瓷行业转型金融实施指南》（T/GDJR 002—2024）（简称《实施指

南》）正式实施发布，这是全国范围内针对陶瓷行业绿色转型的第一份金融支持省级团体标

准，《实施指南》充分结合广东省陶瓷企业碳排放水平和工艺现状，提出 55条建筑和卫生陶

瓷领域的低碳转型技术路径，制定陶瓷行业转型项目认定的碳排放强度目标值和基准值，为

新建和存量项目开展转型项目认定提供明确依据。当日，广东省首批转型金融银企授信合作

签约仪式举行，各金融机构向陶瓷企业提供授信额度 1.7 亿元，贷款资金用途涵盖清洁能源

采购、建设全抛釉砖生产线、升级窑炉烧成技术与装备等低碳转型项目。【来源：中国陶瓷

网】 

 

第四部分 风险提示 

1、政策实施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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